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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 

 

    水乡新城乐和路（东段）和乐荣路（东段）工程设计（项目名称） SXCSXQ12400573（招标

编号）的评标工作已经完成，评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。按规定，现

将中标候选人情况予以公示，具体如下：  

（一）中标候选人情况表 

1、投标单位基本情况 

投标人名称 中誉设计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清远市新城二号区设计院综合楼 

营业执照号 91441802764908297H 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人民币伍仟万元 

法定代表人 

姓名 
于永才 

技术负责人 

姓名 
杨韶馨 

经营范围 

工程勘察设计；建筑行业（建筑工程）甲级；市政（燃气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除外）

行业甲级；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；工程勘察专业类岩土工程甲级；工程勘察专

业类工程测量甲级；建筑、市政公用工程、电力（含火电、水电、核电、新能源）专

业资信甲级；城乡规划编制甲级；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；市政工程监理甲级；建筑

行业乙级；公路行业(公路)专业乙级；电力行业（新能源发电、送电工程、变电工程）

专业乙级；测绘服务（测绘航空摄影、工程测量、界线与不动产测绘、地理信息系统

工程）乙级；特种设备设计（压力管道设计(公用管道（GB2）、工业管道（GC2）；:工

程造价咨询业务乙级；建设工程设计（水利行业）丙级；城市绿化管理:检验检测服务。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资质、等级  市政行业设计（燃气工程、轨道交通工程除外）资质、 甲级   

2、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 

投标保证金 

递交形式 
银行转账 

投标保证金 

递交金额 
6万元 

投标有效期 
自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

日起计算  120  日 
工期 

设计服务期 55 个日历天

（不包含招标人进行图纸审

核的时间），按招标公告第

2.2款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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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标价（元） 小写：3089185.75 元 质量承诺 
设计文件质量满足国家、省、

市相关规范和规定要求 

其他纳入评审评分

的承诺 

（如果有） 

见商务文件 

守合同重信用评价

情况 
无 

备注 无 

 

 

 

 

（二）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 

项目负责人 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

邱学敏 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

职称证 
2332010020711

20061 

江苏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

厅 

2023.11.12 

注册土木工程师 

（道路工程）执业

资格证书 

2019100204400

00773 

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部、住

房和城乡建设

部、交通运输部 

2019.10.20 

业绩项目名称 

1.珠峰北路（汕樟北路-龙江路）道路改造工程勘察设计 

2.贵港市产业园（粤桂园）港区大道（粤桂三路至华电路）道路工程设计 

3.五华县安流镇惠天地加油站至半径大道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勘察设计、设

备采购及施工总承包（EPC） 

 



 

 

 

9 

（三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（设计业绩） 

序号 项目名称 
长度（跨度）M 

（规模情况，如有） 
完成时间 

1 
中山市三乡镇登贤路改造工程（勘察及

设计) 
2278.416M 2019.11.20 

2 
泉州台商投资区江锦街、杏秀路及滨湖

南路道路提升改造项目勘察设计 
24600M 2022.9.15 

3 
康景路(37号路)道路工程（石岐段)勘

察、设计 
2209.977M 2022.8.3 

4 
珠峰北路(汕樟北路-龙江路) 道路改

造工程勘察设计 
1911M 2023.8.4 

5 

五华县安流镇惠天地加油站至半径大

道道路升级改造工程勘察设计、设备采

购及施工总承包(EPC) 

4940M 
2019.10.12 

6 
潮州市潮安区大岭山产业园基础设施

建设项目勘察设计 
16400M 2021.6.10 

7 
洋浦石化功能区基础设施工程一滨海

大道中段工程项目 
2518.672M 2019.12.30 

8 含珠路工程勘察、设计 3503M 2022.11.9 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、第六十条等规定和国家发改委等

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理。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

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

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；作出答复前，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

到答复之日起十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  

2、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，不做为评审、否决投标的依据，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

文件为准。  

注：请投标人填写好相关信息，以便招标人需要时用于公示。人员、业绩信息必须与投标文件

中提供的材料相对应，如果不对应，招标人及主管部门可按投标人提供虚假资料处理。以联合体形

式参与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成员应分别填写。 

 

 
 

 

 

 


